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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办理要素

办理要素包括：事项名称和编码、实施机构、申请主体、受理地点、办理依据、办理条件、申请材料、办理时限、收费标准与依据、申请人权利和义务、咨询服务等。

（一）事项名称和编码

事项名称：利用不可移动文物举办展览、展销、演出审批（审核）

编码：3710810103216
（二）实施机构：威海市文登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三）申请主体：在文登区行政区域内利用不可移动文物举办展览、展销、演出的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

（四）受理地点:威海市文登区世纪大道80号市民中心B区市场准入综合窗口
（五）办理依据：

    《山东省文物保护条例》(2010年9月通过)第二十三条。

（六）办理条件

办理利用不可移动文物举办展览、展销、演出审批（审核），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申请人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2.申请人有足够的能力可以确保文物的安全。

    3.申请人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承担由于展览、展销、演出等活动而造成文物损坏的法律责任。

（七）申请材料

办理利用不可移动文物举办展览、展销、演出审批（审核），应当向文登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市场准入科提交下列材料：

    1.申请公文文本（原件2份，纸质）

    2.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及现状材料（原件2份，纸质）

    3.使用单位及上级主管部门的有关证明材料（原件2份，纸质）

    4.举办展览、展销、演出等的方案和说明材料（原件2份，纸质）

5.举办展览、展销、演出等的文物保护措施（原件2份，纸质）

6.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所需的其他有关材料（原件2份，纸质）

（八）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2003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第42条：“除可以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行政机关应当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二十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承诺时限：0个工作日。

（九）收费标准：本审批事项不收费。

（十）咨询服务

文登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市场准入科窗口设立咨询岗负责对申请人咨询、疑问给予解释答复。
窗口咨询地址：威海市文登区世纪大道80号市民中心B区市场准入综合窗口
电话咨询号码：0631-8450013

电子邮箱:whwgxjsck@sina.com
（十一）办理流程：详见附件

法律救济

（一）投诉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电话：0631—8453577；

区审批局监督检查科：0631—8989917；

政务服务热线：0631-12345
电子邮箱：wdxzspfwjjdjc@wh.shandong.cn
（二）行政复议
行政复议 ：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政府 地址：威海市文登区米山路69号，联系电话：0631-8252948

行政诉讼：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地址：威海市文登区米山东路甲1号，联系电话：0631-8476903

    三、有关说明

本服务指南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相关内容的修改变动情况和工作实际要求，予以实时更新。

附件1

为制作出版物、音像制品拍摄馆藏三级文物审批流程图

（0个工作日）                       

● 审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山东省文物保护条例》、《文登区文物保护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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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关于利用XXX举办展览（展销/演出）的请示

文登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我单位因                                  ，拟利用XXX举办展览（展销/演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山东省文物保护条例》的相关要求，现将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及现状、使用单位及上级主管部门的有关证明、举办展览（展销/演出）的方案和说明等材料呈上，请审核。

当否，请批示。

XXX（单位名称） 

                                          年  月  日
附件3

告知书

一、为降低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的风险，减少不必要的损失，本行政许可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

二、申请人申请利用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展览、展销、演出审批（审核）必须符合以下条件才可获得批准：

    1.申请人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2.申请人有足够的能力可以确保文物的安全。

    3.申请人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承担由于展览、展销、演出等活动而造成文物损坏的法律责任。

三、获得许可后必须按照《关于利用XXX举办XX活动的批复》所载明的批复意见进行活动。

 四、开展活动过程中，申请人应服从文化、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配合文化、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文物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
                            文登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年 月 日

附件4

承诺书

文登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我公司申请利用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展览、展销、演出审批（审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特作出如下承诺：

开展活动过程中严保文物的安全。

承担所使用不可移动文物的灭失、损坏风险。

三、配合各级文化、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对于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

四、办理业务所提供材料真实可靠。

五、我公司将遵守以上承诺。若有违反上述承诺且经指出仍未按规定整改到位的，我公司将承担相关责任。

申请人（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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